第三部分  相关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3年，醴陵市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34.84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49亿元，为上年执行数95.9%。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20745万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其中：
增值税税收返还10142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1996万元;
所得税基数返还2847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383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其他税收返还4436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59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25.7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25亿元，为上年执行数95.36%，主要是减少了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35610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3001万元
3.结算补助收入4199万元
4.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15万元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268万元
6.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4610万元
7.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857万元
8.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363万元
9.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6844万元
10.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20万元
11.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689万元
1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48万元
13.社会保障与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013万元
14.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3078万元
15.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8万元
16.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7158万元
17.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774万元
1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15万元
19.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1万元
20.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4424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7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0.24亿元，为上年执行数96.66%。主要是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减少，导致年初预算与执行数有差异。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2845万元
2.国防21万元
3.公共安全170万元
4.教育800万元
5.科学技术3678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487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2389万元
8.卫生健康1851万元
9. 节能环保8855万元
10. 城乡社区423万元
11. 农林水19578万元
12. 交通运输14813万元
1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4528万元
14. 商业服务业等1611万元
15. 金融210万元
1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350万元
17. 住房保障5878万元
18.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513万元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2年，政府债务总限额142106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7471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446350万元。截止202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42039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974045万元，专项债务余额446350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2年，省转贷新增债务限额102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2900万元（其中包括外贷限额4507万元），专项债务限额89200万元，据此，发行一般债券13067万元（其中包括2021年一般债限额400万元、2022年外债发行4274万元），专项债券89200万元，平均期限12年，平均利率3.11%。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2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5746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57462万元（其中包括外贷还本31.84万元），专项债务0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47996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33321万元，专项债券利息14675万元。
（四）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安排情况
1、一般债资金安排
2022年1-12月累计拨付项目单位专项债券资金5427万元。其中拨付醴陵市湖南师大附属陶子湖学校建设项目2567万元，S204桎马线-醴官线路基建设资金项目1900万元，S204醴陵挫断坳-大障项目880万元，王仙镇李山村农村公路产业路项目80万元。
2、专项债资金安排
2022年1-12月累计拨付项目单位专项债券资金8.92亿元，累计拨付进度100%。其中醴陵市釉下五彩瓷文化旅游升级改造工程项目2.5亿元；株洲市湖南醴陵经济开发区中国陶瓷谷产业园区建设项目5.3亿元；醴陵市妇幼保健院升级改造项目0.4亿元；醴陵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项目0.6亿元；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提质改造升级项目0.12亿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2022年市本级绩效管理工作亮点
1、严把绩效目标，目标更细化。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将绩效目标作为部门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对无具体内容、无明细支出测算或支出测算不够细化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2022年通过全省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将重点绩效目标全部纳入项目库管理，并与预算编制管理同步布置、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增强项目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精准性。2022年我市87个单位360个重点项目预算编制全部通过一体化系统申报、审核和批复绩效目标。
2、推进项目评价，评价再扩展。一是加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在单位自我评价基础上，筛选部分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年度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今年共完成重点绩效评价项目17个，其中3个人大四评项目，资金总量4.4亿,其中评价等级为优的项目１个，等级为良的11个，等级为中的５个。二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未能如期实现绩效目标或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通过清理结转结余资金收回部分项目资金，或在编制下年度预算时适当调减项目资金额度。2022年，对上年度预算绩效评价效果不理想的重点项目资金进行调减，调减预算1400万元。
3、开展绩效监控，监控更有质。对重点专项资金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及时掌握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项目实施进程和资金支出进度，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并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出台文件《关于开展2022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监控核查工作实施方案》。
4、强化绩效理念，理念更优化。为强化各部门绩效管理理念，将“要我评价”的被动认识转化为“我要评价”的主动实践，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方法提高单位人员和相关领导的绩效理念，为今后推进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路和重点
1、以政领财，实行大事要事保障机制。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市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相应制定资金保障方案，加大上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资金统筹力度，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优先保障好清单事项。清单内事项未按规定保障到位的，原则上不得安排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2、厉行节约，将过“紧日子”落到实处。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持能不花的钱就不花，能少花的钱就少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到“要紧处”。对已出台支出标准的领域要严格按照支出标准进行测算，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执行的重要依据，通过支出标准的应用，将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常态化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优先保障“三保”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项目支出，重点专项除涉及到人的民生事业项目支出之外，其他项目经费预算在2022年基础上一律压减20%，压减腾出的资金全部统筹用于民生及急需支持的领域。加强支出预算审核，统筹考虑本级财力状况，充分开展项目论证评审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不得超越发展阶段和财力可能扩大政策范围、提高补助标准。
3、以收定支，合理确定支出预算。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将单位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精准测算全年预算收入，合理确定支出预算，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合理确定年度支出规模和基本民生支出标准，统筹当前和长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预算安排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推动可持续发展。
4、突出重点，建立预算项目储备库。坚持“规划引领、项目支撑”，根据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战略走的原则，建立完善项目库。各部门要与预算编制同步启动2023年项目储备工作，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入库评审等前期工作，遴选项目进入部门项目储备库。预算控制数下达后，将储备库中的项目按照轻重缓急有序纳入预算项目库，项目资金要细化编入部门预算，确保预算批复后即可执行。跨年度实施的项目，要在项目库中滚动管理，项目资金根据实施进度分年度列入预算，避免一次性安排导致资金沉淀。
5、优化结构，强化零基预算理念。坚持“零基预算、绩效导向”，取消部门单位预算基数，部门预算支出按照项目逐项核定，2022年预算基数不再作为2023年预算安排的依据；取消政策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坚持“五个结合”，即预算安排与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管理、项目细化程度、存量资金规模和审计查出问题相结合，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按比例进行压减或取消。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中等”的削减预算20%以上；评价结果为“差”的削减预算50%以上，直至取消专项资金。
6、统筹兼顾，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坚持“盘活存量、统筹增量”，部门基本支出、“三公”经费、结转一年以上的项目支出等财政拨款全部收回，统筹用于保障民生重点需要，充分发挥财政存量资金在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部门内和跨部门资金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支出政策协调，统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各渠道资金整合用于重点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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